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 评分明细 （专家1）（专家1）  

项目名称:  2024年度温州市瓯海区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服务（HQZB-OHQ-2024020501）-标项4

序号
评分类

型
评分项目内容

分值范
围

温州
海关
综合
技术
服务
中心

中谱安
信（杭
州）检
测科技
有限公

司

温州市质量
技术检测科
学研究院

浙江华才检
测技术有限

公司

浙江公正检
验中心有限

公司

浙江方圆检
测集团股份
有限公司

1 商务

供应商2023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县（区）级以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
部门委托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、风险监测的项目业绩单个合同检测
批次≥500批次，提供1个合同得0.2分，本项最高1分。（业绩以合
同文件为准，须提供合同文件扫描件；如合同文件中未明确业绩特
征的，须另提供业主方相关证明。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
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1.1 商务
①工作机制、工作计划（抽检计划安排、时间安排、抽检人员及设
备安排、年度总体工作进度安排等）：0-2分；

0-2 2.0 0.0 2.0 1.0 1.0 0.0

2.1.2 商务 ②具体流程、各工作环节重点：0-2分； 0-2 1.5 1.5 1.8 1.8 1.8 1.8

2.1.3 商务 ③抽检分离（配合辅助执法人员抽样）方案：0-2分； 0-2 1.2 1.5 1.8 1.5 1.5 1.5

2.1.4 商务 ④数据信息报送、技术支撑响应等：0-2分； 0-2 1.5 1.5 1.8 1.8 1.5 1.5

2.2.1 商务

1）应急响应时间：对中心城区突发事件、快检不合格转定量等应急
抽检的应急响应时间≤60分钟的，得2分；60分钟＜应急响应时间
≤180分钟的，得1分；其他不得分。（应急响应时间为自接到应急
通知开始计算至样品送达实验室时间）

0-2 2.0 0.0 2.0 1.0 1.0 0.0

2.2.2 商务
2）应急处理能力（如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；国抽系统瘫痪；运输车
辆遭遇堵车或车祸等各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）：0-2分。

0-2 1.8 1.5 1.8 1.5 1.5 1.5

2.2.3 商务

3）针对应急、招标人要求加急等任务，供应商承诺涉及微生物项目
检测的10个工作日内、涉及理化项目检测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
的，得1分。（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至报告出具时间）（需提供承诺书
格式自拟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3.1 商务
①实验室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方式对本标项任务的实验室内部检测
全过程进行控制，控制措施的科学合理性：0-2分；

0-2 1.8 1.5 1.8 1.8 1.8 1.8

2.3.2 商务
②具备LIMS 信息化系统，内部落实食品抽检工作“抽、制、检、
审、批”五分离，具体实施措施合理性、可行性：0-2分；

0-2 1.5 1.5 1.5 1.5 1.8 1.8

2.3.3 商务 ③不合格样品检测过程质控措施不少于2种，得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2.3.4 商务
④实施抽检分离后，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科学合理性：
0-2分。

0-2 1.8 1.5 1.8 1.5 1.5 1.5

3.1 商务

投标供应商进行食品安全检验的仪器设备，是否具有满足检验需求
的气质、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、气相色谱仪、原子荧光形态分析
仪、高效液相色谱仪、原子吸收、原子荧光、柱后衍生装置、紫外-
可见分光光度计等仪器，是否满足大批量样品的检验周期需要等进
行打分（0-4分）。（提供仪器设备的清单、图片、参数，购置合同
或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章）

0-4 2.5 2.5 3.0 3.5 3.5 3.5

3.2.1 商务 ①设备原值≥100万元的每台得1分，本项最高得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3.2.2 商务
②设备原值在50万（含）～100万元的每台得0.5分，本项最高得2
分。

0-2 1.5 2.0 2.0 2.0 2.0 2.0

3.3.1 商务

1、配备与抽检任务相适应的采样车辆、抽样现场执法仪、蓝牙温度
记录仪、车载冰箱（或其他冷藏冷冻手段）等设（装）备，以何种
方式投入和使用，以及实际可操作性、时效性、合理性进行酌情打
分：0-2分。

0-2 1.5 1.5 1.5 1.5 1.5 1.5

3.3.2 商务 2、有食品保存专用冷库的，得1分。 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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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商务
同时具备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、国抽APP抽样和出具
电子认证报告的能力的，得2分；少任意一项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1 商务
项目负责人：具有正高级职称得2分，副高级职称得1分，其他情况
不得分。

0-2 2.0 1.0 1.0 2.0 2.0 2.0

4.2 商务
项目投入人员具有省级卫健委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
成员的，得2分。

0-2 0.0 2.0 0.0 2.0 2.0 2.0

4.3.1 商务

①检测人员数量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（如质量检测专业、
食品检测专业、理化分析专业、质量专业等，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
现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）40人及以上的，得2分；20（含）人-
39（含）人的，得1分。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3.2 商务

②检测人员中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（如质量检测专业、食
品检测专业、理化分析专业、质量专业等，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
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，数量
10人及以上的得2分；5（含）-9（含）人的得1分，其他情况不得
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4 商务
抽样人员：根据抽样人员数量，10（含）人以上的，得2分；
6（含）-9（含）人得1分。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5 商务

依据服务的便利性、高效性原则，根据供应商服务机构设置及抽样
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打分：0-3分。
注：提供服务机构登记设立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。并
后附抽样服务人员常驻服务地址须。

0-3 2.5 2.5 2.8 2.8 2.8 2.8

4.6 商务
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：具有县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（政府食品安全部门）聘任的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的得2分，没有不
得分。

0-2 2.0 0.0 2.0 2.0 2.0 2.0

5 商务

派遣专职人员：投标供应商派遣专职人员为本项目提供抽样安排、
报告送达、日常联系等服务情况。供应商承诺派遣人员至常驻招标
人单位的，得6分；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注：需提供承诺书

0-6 6.0 6.0 6.0 6.0 6.0 6.0

6.1 商务

根据投标供应商CMA附表中的项目与《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
则》（2023版）中所投标项覆盖的食品类别、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
验项目的项目覆盖率情况：
96%≤覆盖率≤100%，得4-5分；
93%≤覆盖率＜96%，得2-4分；
90%≤覆盖率＜93%，得1-2分；
覆盖率＜90%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CMA附表扫描件，并标注页码；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九的要
求，编制CMA覆盖率统计表，每个单项需指明，在CMA附表扫描件中
的页码，便于查证

0-5 4.9 4.9 4.9 5.0 5.0 5.0

6.2 商务

投标供应商2021年1月1日以来，供应商配合公安机关侦查的食品案
件提供检验服务和技术支持的，达到100批次（含）以上的，得1
分；50批次（含）以上不足100批次的，得0.5分；50批次（不含）
以下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由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委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
公章。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0.0

6.3 商务

供应商自2021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服务工作。承
担地市级以上创建国家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1分，承担创
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0.5分。仅计取一次最高得分
项，不累计得分。（需提供相应级别创建服务合同扫描件加盖公
章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。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6.4 商务

投标供应商自有的承担本项目食品检验的独立固定实验室（获得CMA
资质认证）。根据实验室离项目采购单位的距离远近打分，距离
≤50公里，得6分，50＜距离≤200公里的，得2-4分；200＜距离
≤400公里的，得1-2分，>400公里不得分。
注：①路程以手机百度地图驾车导航路线距离为准，提供电子地图
截图及路线距离显示，未按要求提供的本项不得分。②提供实验室
资质证书，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0-6 6.0 1.5 6.0 1.6 1.4 1.4

6.5 商务

投标供应商 2021年1月以来参与国内国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能
力验证情况获得满意结果次数：每次0.5分，共2分。
注：提供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
单位公章。

0-2 2.0 2.0 1.5 2.0 2.0 2.0

6.6 商务

投标供应商 2021年1月以来获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抽样检
验相关技能比赛（比武）团体奖项前三名（或前三等）得2分，本项
最高得2分。
注：提供政府部门颁奖证书或文件等证明材料的扫描件并加盖公
章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6.7 商务

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智慧检验体系建设
的通知》实施数字化改造，供应商取得B级实验室证明的得3分；取
得C级实验室证明的得2分；未建成数字化实验室的不得分，本项最
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省局抽检秘书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
件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）

0-3 2.0 3.0 2.0 3.0 3.0 3.0

6.8 商务

供应商入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质检机构工作质量分类监管工作考
核结果情况，被评为I类检验机构得3分，II类检验机构得2分，其他
不得分。（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
得分。）

0-3 0.0 0.0 3.0 0.0 0.0 3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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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9 商务

投标供应商具有食品特殊检验项目（包括：猪源性、牛源性、羊源
性、狐狸源性、罂粟碱、吗啡、可待因、那可丁、蒂巴因、异丙喘
宁、萘夫西林、塑化剂、乌洛托品、丙烯酰胺、曲酸、L-羟脯氨
酸、安眠酮、左旋咪唑、叶绿素铜钠、藏花素、藏花酸、空肠弯曲
菌、乙烯雌酚、西地那非、苄青霉素、异丙喘宁、氨苯砜、马成分
分析、碱性橙22、福莫特罗、鱼藤酮、花生（花生源性）成分、大
豆（大豆源性）成分、芦丁、滑石粉、二硝托胺、吸光度、三甲
胺、甜菊糖苷、地克珠利、氮氨菲啶、硫粘菌素/粘菌素、氯羟吡
啶、萘夫西林）资质，满分4分，每缺一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；
（需提供资质附表位置核查，如发现与事实不符的，计0分）

0-4 0.4 4.0 0.8 3.8 3.8 4.0

6.10 商务

供应商在国内建有多个通过CMA的检测实验室（实验室须为同一个法
人代表），以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行政区域为单位每拥有1个通过
CMA的检测实验室的得2分，满分4分（须提供每个食品检测实验室的
CMA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的不得分）

0-4 2.0 4.0 2.0 2.0 2.0 2.0

6.11 商务

投标人有独立的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，面积≥4000平方米得1分；面
积4000平方米以下且≥3000平方米得0.5分，小于3000平方米不得
分。（须在响应文件中附产权证书或租赁合同原件的扫描件，否则
不得分）

0-1 1.0 0.5 0.0 1.0 1.0 1.0

6.12 商务

根据进入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农业农村部共同公布的
食品复检机构名录，及开展复检工作情况：
30份≤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＜50份，得0.5分；50份≤2021年以来复
检报告＜70份，得1.5分；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≥70份，得2分；最
高得2分；
未列入复检名录的或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＜30份的不得分。
注：须同时提供列入复检名录证明文件、复检委托书、复检报告，
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。

0-2 0.0 0.0 0.0 0.0 2.0 2.0

合计 0-90 70.4 66.9 73.8 72.6 74.4 74.6

专家（签名）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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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 评分明细 （专家2）（专家2）  

项目名称:  2024年度温州市瓯海区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服务（HQZB-OHQ-2024020501）-标项4

序号
评分类

型
评分项目内容

分值范
围

温州
海关
综合
技术
服务
中心

中谱安
信（杭
州）检
测科技
有限公

司

温州市质量
技术检测科
学研究院

浙江华才检
测技术有限

公司

浙江公正检
验中心有限

公司

浙江方圆检
测集团股份
有限公司

1 商务

供应商2023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县（区）级以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
部门委托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、风险监测的项目业绩单个合同检测
批次≥500批次，提供1个合同得0.2分，本项最高1分。（业绩以合
同文件为准，须提供合同文件扫描件；如合同文件中未明确业绩特
征的，须另提供业主方相关证明。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
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1.1 商务
①工作机制、工作计划（抽检计划安排、时间安排、抽检人员及设
备安排、年度总体工作进度安排等）：0-2分；

0-2 1.5 1.4 1.5 1.5 1.5 1.5

2.1.2 商务 ②具体流程、各工作环节重点：0-2分； 0-2 1.3 1.3 1.5 1.5 1.4 1.4

2.1.3 商务 ③抽检分离（配合辅助执法人员抽样）方案：0-2分； 0-2 1.4 1.4 1.5 1.5 1.4 1.5

2.1.4 商务 ④数据信息报送、技术支撑响应等：0-2分； 0-2 1.3 1.4 1.5 1.5 1.5 1.4

2.2.1 商务

1）应急响应时间：对中心城区突发事件、快检不合格转定量等应急
抽检的应急响应时间≤60分钟的，得2分；60分钟＜应急响应时间
≤180分钟的，得1分；其他不得分。（应急响应时间为自接到应急
通知开始计算至样品送达实验室时间）

0-2 2.0 0.0 2.0 1.0 1.0 0.0

2.2.2 商务
2）应急处理能力（如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；国抽系统瘫痪；运输车
辆遭遇堵车或车祸等各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）：0-2分。

0-2 1.4 1.4 1.4 1.4 1.4 1.4

2.2.3 商务

3）针对应急、招标人要求加急等任务，供应商承诺涉及微生物项目
检测的10个工作日内、涉及理化项目检测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
的，得1分。（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至报告出具时间）（需提供承诺书
格式自拟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3.1 商务
①实验室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方式对本标项任务的实验室内部检测
全过程进行控制，控制措施的科学合理性：0-2分；

0-2 1.5 1.5 1.5 1.5 1.5 1.5

2.3.2 商务
②具备LIMS 信息化系统，内部落实食品抽检工作“抽、制、检、
审、批”五分离，具体实施措施合理性、可行性：0-2分；

0-2 1.5 1.5 1.5 1.5 1.5 1.5

2.3.3 商务 ③不合格样品检测过程质控措施不少于2种，得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2.3.4 商务
④实施抽检分离后，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科学合理性：
0-2分。

0-2 1.5 1.5 1.5 1.5 1.5 1.4

3.1 商务

投标供应商进行食品安全检验的仪器设备，是否具有满足检验需求
的气质、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、气相色谱仪、原子荧光形态分析
仪、高效液相色谱仪、原子吸收、原子荧光、柱后衍生装置、紫外-
可见分光光度计等仪器，是否满足大批量样品的检验周期需要等进
行打分（0-4分）。（提供仪器设备的清单、图片、参数，购置合同
或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章）

0-4 3.5 3.5 3.5 3.5 3.5 3.5

3.2.1 商务 ①设备原值≥100万元的每台得1分，本项最高得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3.2.2 商务
②设备原值在50万（含）～100万元的每台得0.5分，本项最高得2
分。

0-2 1.5 2.0 2.0 2.0 2.0 2.0

3.3.1 商务

1、配备与抽检任务相适应的采样车辆、抽样现场执法仪、蓝牙温度
记录仪、车载冰箱（或其他冷藏冷冻手段）等设（装）备，以何种
方式投入和使用，以及实际可操作性、时效性、合理性进行酌情打
分：0-2分。

0-2 1.2 1.2 1.2 1.2 1.2 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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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2 商务 2、有食品保存专用冷库的，得1分。 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3.4 商务
同时具备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、国抽APP抽样和出具
电子认证报告的能力的，得2分；少任意一项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1 商务
项目负责人：具有正高级职称得2分，副高级职称得1分，其他情况
不得分。

0-2 2.0 1.0 1.0 2.0 2.0 2.0

4.2 商务
项目投入人员具有省级卫健委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
成员的，得2分。

0-2 0.0 2.0 0.0 2.0 2.0 2.0

4.3.1 商务

①检测人员数量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（如质量检测专业、
食品检测专业、理化分析专业、质量专业等，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
现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）40人及以上的，得2分；20（含）人-
39（含）人的，得1分。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3.2 商务

②检测人员中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（如质量检测专业、食
品检测专业、理化分析专业、质量专业等，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
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，数量
10人及以上的得2分；5（含）-9（含）人的得1分，其他情况不得
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4 商务
抽样人员：根据抽样人员数量，10（含）人以上的，得2分；
6（含）-9（含）人得1分。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5 商务

依据服务的便利性、高效性原则，根据供应商服务机构设置及抽样
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打分：0-3分。
注：提供服务机构登记设立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。并
后附抽样服务人员常驻服务地址须。

0-3 2.5 2.5 2.5 2.5 2.5 2.5

4.6 商务
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：具有县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（政府食品安全部门）聘任的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的得2分，没有不
得分。

0-2 2.0 0.0 2.0 2.0 2.0 2.0

5 商务

派遣专职人员：投标供应商派遣专职人员为本项目提供抽样安排、
报告送达、日常联系等服务情况。供应商承诺派遣人员至常驻招标
人单位的，得6分；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注：需提供承诺书

0-6 6.0 6.0 6.0 6.0 6.0 6.0

6.1 商务

根据投标供应商CMA附表中的项目与《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
则》（2023版）中所投标项覆盖的食品类别、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
验项目的项目覆盖率情况：
96%≤覆盖率≤100%，得4-5分；
93%≤覆盖率＜96%，得2-4分；
90%≤覆盖率＜93%，得1-2分；
覆盖率＜90%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CMA附表扫描件，并标注页码；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九的要
求，编制CMA覆盖率统计表，每个单项需指明，在CMA附表扫描件中
的页码，便于查证

0-5 4.9 4.9 4.9 5.0 5.0 5.0

6.2 商务

投标供应商2021年1月1日以来，供应商配合公安机关侦查的食品案
件提供检验服务和技术支持的，达到100批次（含）以上的，得1
分；50批次（含）以上不足100批次的，得0.5分；50批次（不含）
以下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由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委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
公章。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0.0

6.3 商务

供应商自2021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服务工作。承
担地市级以上创建国家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1分，承担创
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0.5分。仅计取一次最高得分
项，不累计得分。（需提供相应级别创建服务合同扫描件加盖公
章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。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6.4 商务

投标供应商自有的承担本项目食品检验的独立固定实验室（获得CMA
资质认证）。根据实验室离项目采购单位的距离远近打分，距离
≤50公里，得6分，50＜距离≤200公里的，得2-4分；200＜距离
≤400公里的，得1-2分，>400公里不得分。
注：①路程以手机百度地图驾车导航路线距离为准，提供电子地图
截图及路线距离显示，未按要求提供的本项不得分。②提供实验室
资质证书，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0-6 6.0 1.5 6.0 1.6 1.4 1.4

6.5 商务

投标供应商 2021年1月以来参与国内国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能
力验证情况获得满意结果次数：每次0.5分，共2分。
注：提供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
单位公章。

0-2 2.0 2.0 1.5 2.0 2.0 2.0

6.6 商务

投标供应商 2021年1月以来获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抽样检
验相关技能比赛（比武）团体奖项前三名（或前三等）得2分，本项
最高得2分。
注：提供政府部门颁奖证书或文件等证明材料的扫描件并加盖公
章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6.7 商务

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智慧检验体系建设
的通知》实施数字化改造，供应商取得B级实验室证明的得3分；取
得C级实验室证明的得2分；未建成数字化实验室的不得分，本项最
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省局抽检秘书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
件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）

0-3 2.0 3.0 2.0 3.0 3.0 3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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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 商务

供应商入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质检机构工作质量分类监管工作考
核结果情况，被评为I类检验机构得3分，II类检验机构得2分，其他
不得分。（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
得分。）

0-3 0.0 0.0 3.0 0.0 0.0 3.0

6.9 商务

投标供应商具有食品特殊检验项目（包括：猪源性、牛源性、羊源
性、狐狸源性、罂粟碱、吗啡、可待因、那可丁、蒂巴因、异丙喘
宁、萘夫西林、塑化剂、乌洛托品、丙烯酰胺、曲酸、L-羟脯氨
酸、安眠酮、左旋咪唑、叶绿素铜钠、藏花素、藏花酸、空肠弯曲
菌、乙烯雌酚、西地那非、苄青霉素、异丙喘宁、氨苯砜、马成分
分析、碱性橙22、福莫特罗、鱼藤酮、花生（花生源性）成分、大
豆（大豆源性）成分、芦丁、滑石粉、二硝托胺、吸光度、三甲
胺、甜菊糖苷、地克珠利、氮氨菲啶、硫粘菌素/粘菌素、氯羟吡
啶、萘夫西林）资质，满分4分，每缺一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；
（需提供资质附表位置核查，如发现与事实不符的，计0分）

0-4 0.4 4.0 0.8 3.8 3.8 4.0

6.10 商务

供应商在国内建有多个通过CMA的检测实验室（实验室须为同一个法
人代表），以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行政区域为单位每拥有1个通过
CMA的检测实验室的得2分，满分4分（须提供每个食品检测实验室的
CMA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的不得分）

0-4 2.0 4.0 2.0 2.0 2.0 2.0

6.11 商务

投标人有独立的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，面积≥4000平方米得1分；面
积4000平方米以下且≥3000平方米得0.5分，小于3000平方米不得
分。（须在响应文件中附产权证书或租赁合同原件的扫描件，否则
不得分）

0-1 1.0 0.5 0.0 1.0 1.0 1.0

6.12 商务

根据进入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农业农村部共同公布的
食品复检机构名录，及开展复检工作情况：
30份≤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＜50份，得0.5分；50份≤2021年以来复
检报告＜70份，得1.5分；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≥70份，得2分；最
高得2分；
未列入复检名录的或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＜30份的不得分。
注：须同时提供列入复检名录证明文件、复检委托书、复检报告，
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。

0-2 0.0 0.0 0.0 0.0 2.0 2.0

合计 0-90 69.4 68.5 71.3 71.5 73.1 74.5

专家（签名）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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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 评分明细 （专家3）（专家3）  

项目名称:  2024年度温州市瓯海区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服务（HQZB-OHQ-2024020501）-标项4

序号
评分类

型
评分项目内容

分值范
围

温州
海关
综合
技术
服务
中心

中谱安
信（杭
州）检
测科技
有限公

司

温州市质量
技术检测科
学研究院

浙江华才检
测技术有限

公司

浙江公正检
验中心有限

公司

浙江方圆检
测集团股份
有限公司

1 商务

供应商2023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县（区）级以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
部门委托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、风险监测的项目业绩单个合同检测
批次≥500批次，提供1个合同得0.2分，本项最高1分。（业绩以合
同文件为准，须提供合同文件扫描件；如合同文件中未明确业绩特
征的，须另提供业主方相关证明。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
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1.1 商务
①工作机制、工作计划（抽检计划安排、时间安排、抽检人员及设
备安排、年度总体工作进度安排等）：0-2分；

0-2 1.8 1.5 1.8 1.8 1.8 1.8

2.1.2 商务 ②具体流程、各工作环节重点：0-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2.1.3 商务 ③抽检分离（配合辅助执法人员抽样）方案：0-2分； 0-2 2.0 1.5 2.0 2.0 2.0 2.0

2.1.4 商务 ④数据信息报送、技术支撑响应等：0-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2.2.1 商务

1）应急响应时间：对中心城区突发事件、快检不合格转定量等应急
抽检的应急响应时间≤60分钟的，得2分；60分钟＜应急响应时间
≤180分钟的，得1分；其他不得分。（应急响应时间为自接到应急
通知开始计算至样品送达实验室时间）

0-2 2.0 0.0 2.0 1.0 1.0 0.0

2.2.2 商务
2）应急处理能力（如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；国抽系统瘫痪；运输车
辆遭遇堵车或车祸等各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）：0-2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2.2.3 商务

3）针对应急、招标人要求加急等任务，供应商承诺涉及微生物项目
检测的10个工作日内、涉及理化项目检测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
的，得1分。（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至报告出具时间）（需提供承诺书
格式自拟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3.1 商务
①实验室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方式对本标项任务的实验室内部检测
全过程进行控制，控制措施的科学合理性：0-2分；

0-2 1.5 1.5 1.5 1.8 1.5 1.5

2.3.2 商务
②具备LIMS 信息化系统，内部落实食品抽检工作“抽、制、检、
审、批”五分离，具体实施措施合理性、可行性：0-2分；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2.3.3 商务 ③不合格样品检测过程质控措施不少于2种，得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2.3.4 商务
④实施抽检分离后，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科学合理性：
0-2分。

0-2 1.8 1.5 1.5 1.8 1.5 1.5

3.1 商务

投标供应商进行食品安全检验的仪器设备，是否具有满足检验需求
的气质、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、气相色谱仪、原子荧光形态分析
仪、高效液相色谱仪、原子吸收、原子荧光、柱后衍生装置、紫外-
可见分光光度计等仪器，是否满足大批量样品的检验周期需要等进
行打分（0-4分）。（提供仪器设备的清单、图片、参数，购置合同
或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章）

0-4 3.0 3.0 3.0 3.0 3.0 3.0

3.2.1 商务 ①设备原值≥100万元的每台得1分，本项最高得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3.2.2 商务
②设备原值在50万（含）～100万元的每台得0.5分，本项最高得2
分。

0-2 1.5 2.0 2.0 2.0 2.0 2.0

3.3.1 商务

1、配备与抽检任务相适应的采样车辆、抽样现场执法仪、蓝牙温度
记录仪、车载冰箱（或其他冷藏冷冻手段）等设（装）备，以何种
方式投入和使用，以及实际可操作性、时效性、合理性进行酌情打
分：0-2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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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2 商务 2、有食品保存专用冷库的，得1分。 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3.4 商务
同时具备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、国抽APP抽样和出具
电子认证报告的能力的，得2分；少任意一项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1 商务
项目负责人：具有正高级职称得2分，副高级职称得1分，其他情况
不得分。

0-2 2.0 1.0 1.0 2.0 2.0 2.0

4.2 商务
项目投入人员具有省级卫健委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
成员的，得2分。

0-2 0.0 2.0 0.0 2.0 2.0 2.0

4.3.1 商务

①检测人员数量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（如质量检测专业、
食品检测专业、理化分析专业、质量专业等，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
现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）40人及以上的，得2分；20（含）人-
39（含）人的，得1分。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3.2 商务

②检测人员中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（如质量检测专业、食
品检测专业、理化分析专业、质量专业等，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
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，数量
10人及以上的得2分；5（含）-9（含）人的得1分，其他情况不得
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4 商务
抽样人员：根据抽样人员数量，10（含）人以上的，得2分；
6（含）-9（含）人得1分。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5 商务

依据服务的便利性、高效性原则，根据供应商服务机构设置及抽样
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打分：0-3分。
注：提供服务机构登记设立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。并
后附抽样服务人员常驻服务地址须。

0-3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6 商务
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：具有县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（政府食品安全部门）聘任的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的得2分，没有不
得分。

0-2 2.0 0.0 2.0 2.0 2.0 2.0

5 商务

派遣专职人员：投标供应商派遣专职人员为本项目提供抽样安排、
报告送达、日常联系等服务情况。供应商承诺派遣人员至常驻招标
人单位的，得6分；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注：需提供承诺书

0-6 6.0 6.0 6.0 6.0 6.0 6.0

6.1 商务

根据投标供应商CMA附表中的项目与《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
则》（2023版）中所投标项覆盖的食品类别、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
验项目的项目覆盖率情况：
96%≤覆盖率≤100%，得4-5分；
93%≤覆盖率＜96%，得2-4分；
90%≤覆盖率＜93%，得1-2分；
覆盖率＜90%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CMA附表扫描件，并标注页码；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九的要
求，编制CMA覆盖率统计表，每个单项需指明，在CMA附表扫描件中
的页码，便于查证

0-5 4.9 4.9 4.9 5.0 5.0 5.0

6.2 商务

投标供应商2021年1月1日以来，供应商配合公安机关侦查的食品案
件提供检验服务和技术支持的，达到100批次（含）以上的，得1
分；50批次（含）以上不足100批次的，得0.5分；50批次（不含）
以下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由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委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
公章。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0.0

6.3 商务

供应商自2021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服务工作。承
担地市级以上创建国家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1分，承担创
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0.5分。仅计取一次最高得分
项，不累计得分。（需提供相应级别创建服务合同扫描件加盖公
章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。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6.4 商务

投标供应商自有的承担本项目食品检验的独立固定实验室（获得CMA
资质认证）。根据实验室离项目采购单位的距离远近打分，距离
≤50公里，得6分，50＜距离≤200公里的，得2-4分；200＜距离
≤400公里的，得1-2分，>400公里不得分。
注：①路程以手机百度地图驾车导航路线距离为准，提供电子地图
截图及路线距离显示，未按要求提供的本项不得分。②提供实验室
资质证书，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0-6 6.0 1.5 6.0 1.6 1.4 1.4

6.5 商务

投标供应商 2021年1月以来参与国内国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能
力验证情况获得满意结果次数：每次0.5分，共2分。
注：提供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
单位公章。

0-2 2.0 2.0 1.5 2.0 2.0 2.0

6.6 商务

投标供应商 2021年1月以来获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抽样检
验相关技能比赛（比武）团体奖项前三名（或前三等）得2分，本项
最高得2分。
注：提供政府部门颁奖证书或文件等证明材料的扫描件并加盖公
章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6.7 商务

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智慧检验体系建设
的通知》实施数字化改造，供应商取得B级实验室证明的得3分；取
得C级实验室证明的得2分；未建成数字化实验室的不得分，本项最
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省局抽检秘书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
件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）

0-3 2.0 3.0 2.0 3.0 3.0 3.0

8/15



6.8 商务

供应商入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质检机构工作质量分类监管工作考
核结果情况，被评为I类检验机构得3分，II类检验机构得2分，其他
不得分。（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
得分。）

0-3 0.0 0.0 3.0 0.0 0.0 3.0

6.9 商务

投标供应商具有食品特殊检验项目（包括：猪源性、牛源性、羊源
性、狐狸源性、罂粟碱、吗啡、可待因、那可丁、蒂巴因、异丙喘
宁、萘夫西林、塑化剂、乌洛托品、丙烯酰胺、曲酸、L-羟脯氨
酸、安眠酮、左旋咪唑、叶绿素铜钠、藏花素、藏花酸、空肠弯曲
菌、乙烯雌酚、西地那非、苄青霉素、异丙喘宁、氨苯砜、马成分
分析、碱性橙22、福莫特罗、鱼藤酮、花生（花生源性）成分、大
豆（大豆源性）成分、芦丁、滑石粉、二硝托胺、吸光度、三甲
胺、甜菊糖苷、地克珠利、氮氨菲啶、硫粘菌素/粘菌素、氯羟吡
啶、萘夫西林）资质，满分4分，每缺一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；
（需提供资质附表位置核查，如发现与事实不符的，计0分）

0-4 0.4 4.0 0.8 3.8 3.8 4.0

6.10 商务

供应商在国内建有多个通过CMA的检测实验室（实验室须为同一个法
人代表），以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行政区域为单位每拥有1个通过
CMA的检测实验室的得2分，满分4分（须提供每个食品检测实验室的
CMA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的不得分）

0-4 2.0 4.0 2.0 2.0 2.0 2.0

6.11 商务

投标人有独立的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，面积≥4000平方米得1分；面
积4000平方米以下且≥3000平方米得0.5分，小于3000平方米不得
分。（须在响应文件中附产权证书或租赁合同原件的扫描件，否则
不得分）

0-1 1.0 0.5 0.0 1.0 1.0 1.0

6.12 商务

根据进入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农业农村部共同公布的
食品复检机构名录，及开展复检工作情况：
30份≤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＜50份，得0.5分；50份≤2021年以来复
检报告＜70份，得1.5分；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≥70份，得2分；最
高得2分；
未列入复检名录的或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＜30份的不得分。
注：须同时提供列入复检名录证明文件、复检委托书、复检报告，
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。

0-2 0.0 0.0 0.0 0.0 2.0 2.0

合计 0-90 72.9 70.9 74.0 74.8 76.0 77.2

专家（签名）：   

9/15

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 评分明细 （专家4）（专家4）  

项目名称:  2024年度温州市瓯海区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服务（HQZB-OHQ-2024020501）-标项4

序号
评分类

型
评分项目内容

分值范
围

温州
海关
综合
技术
服务
中心

中谱安
信（杭
州）检
测科技
有限公

司

温州市质量
技术检测科
学研究院

浙江华才检
测技术有限

公司

浙江公正检
验中心有限

公司

浙江方圆检
测集团股份
有限公司

1 商务

供应商2023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县（区）级以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
部门委托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、风险监测的项目业绩单个合同检测
批次≥500批次，提供1个合同得0.2分，本项最高1分。（业绩以合
同文件为准，须提供合同文件扫描件；如合同文件中未明确业绩特
征的，须另提供业主方相关证明。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
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1.1 商务
①工作机制、工作计划（抽检计划安排、时间安排、抽检人员及设
备安排、年度总体工作进度安排等）：0-2分；

0-2 1.5 1.5 1.5 1.5 1.5 1.5

2.1.2 商务 ②具体流程、各工作环节重点：0-2分； 0-2 1.5 1.5 1.5 1.5 1.5 1.5

2.1.3 商务 ③抽检分离（配合辅助执法人员抽样）方案：0-2分； 0-2 1.5 1.5 1.5 1.5 1.5 1.5

2.1.4 商务 ④数据信息报送、技术支撑响应等：0-2分； 0-2 1.5 1.5 1.5 1.5 1.5 1.5

2.2.1 商务

1）应急响应时间：对中心城区突发事件、快检不合格转定量等应急
抽检的应急响应时间≤60分钟的，得2分；60分钟＜应急响应时间
≤180分钟的，得1分；其他不得分。（应急响应时间为自接到应急
通知开始计算至样品送达实验室时间）

0-2 2.0 0.0 2.0 1.0 1.0 0.0

2.2.2 商务
2）应急处理能力（如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；国抽系统瘫痪；运输车
辆遭遇堵车或车祸等各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）：0-2分。

0-2 1.5 1.0 1.5 1.0 1.0 1.0

2.2.3 商务

3）针对应急、招标人要求加急等任务，供应商承诺涉及微生物项目
检测的10个工作日内、涉及理化项目检测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
的，得1分。（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至报告出具时间）（需提供承诺书
格式自拟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3.1 商务
①实验室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方式对本标项任务的实验室内部检测
全过程进行控制，控制措施的科学合理性：0-2分；

0-2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3.2 商务
②具备LIMS 信息化系统，内部落实食品抽检工作“抽、制、检、
审、批”五分离，具体实施措施合理性、可行性：0-2分；

0-2 1.5 1.5 1.5 1.5 1.5 1.5

2.3.3 商务 ③不合格样品检测过程质控措施不少于2种，得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2.3.4 商务
④实施抽检分离后，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科学合理性：
0-2分。

0-2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3.1 商务

投标供应商进行食品安全检验的仪器设备，是否具有满足检验需求
的气质、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、气相色谱仪、原子荧光形态分析
仪、高效液相色谱仪、原子吸收、原子荧光、柱后衍生装置、紫外-
可见分光光度计等仪器，是否满足大批量样品的检验周期需要等进
行打分（0-4分）。（提供仪器设备的清单、图片、参数，购置合同
或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章）

0-4 2.5 2.5 2.5 2.5 2.5 2.5

3.2.1 商务 ①设备原值≥100万元的每台得1分，本项最高得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3.2.2 商务
②设备原值在50万（含）～100万元的每台得0.5分，本项最高得2
分。

0-2 1.5 2.0 2.0 2.0 2.0 2.0

3.3.1 商务

1、配备与抽检任务相适应的采样车辆、抽样现场执法仪、蓝牙温度
记录仪、车载冰箱（或其他冷藏冷冻手段）等设（装）备，以何种
方式投入和使用，以及实际可操作性、时效性、合理性进行酌情打
分：0-2分。

0-2 1.5 1.5 1.5 1.5 1.5 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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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2 商务 2、有食品保存专用冷库的，得1分。 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3.4 商务
同时具备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、国抽APP抽样和出具
电子认证报告的能力的，得2分；少任意一项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1 商务
项目负责人：具有正高级职称得2分，副高级职称得1分，其他情况
不得分。

0-2 2.0 1.0 1.0 2.0 2.0 2.0

4.2 商务
项目投入人员具有省级卫健委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
成员的，得2分。

0-2 0.0 2.0 0.0 2.0 2.0 2.0

4.3.1 商务

①检测人员数量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（如质量检测专业、
食品检测专业、理化分析专业、质量专业等，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
现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）40人及以上的，得2分；20（含）人-
39（含）人的，得1分。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3.2 商务

②检测人员中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（如质量检测专业、食
品检测专业、理化分析专业、质量专业等，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
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，数量
10人及以上的得2分；5（含）-9（含）人的得1分，其他情况不得
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4 商务
抽样人员：根据抽样人员数量，10（含）人以上的，得2分；
6（含）-9（含）人得1分。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5 商务

依据服务的便利性、高效性原则，根据供应商服务机构设置及抽样
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打分：0-3分。
注：提供服务机构登记设立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。并
后附抽样服务人员常驻服务地址须。

0-3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6 商务
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：具有县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（政府食品安全部门）聘任的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的得2分，没有不
得分。

0-2 2.0 0.0 2.0 2.0 2.0 2.0

5 商务

派遣专职人员：投标供应商派遣专职人员为本项目提供抽样安排、
报告送达、日常联系等服务情况。供应商承诺派遣人员至常驻招标
人单位的，得6分；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注：需提供承诺书

0-6 6.0 6.0 6.0 6.0 6.0 6.0

6.1 商务

根据投标供应商CMA附表中的项目与《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
则》（2023版）中所投标项覆盖的食品类别、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
验项目的项目覆盖率情况：
96%≤覆盖率≤100%，得4-5分；
93%≤覆盖率＜96%，得2-4分；
90%≤覆盖率＜93%，得1-2分；
覆盖率＜90%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CMA附表扫描件，并标注页码；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九的要
求，编制CMA覆盖率统计表，每个单项需指明，在CMA附表扫描件中
的页码，便于查证

0-5 4.9 4.9 4.9 5.0 5.0 5.0

6.2 商务

投标供应商2021年1月1日以来，供应商配合公安机关侦查的食品案
件提供检验服务和技术支持的，达到100批次（含）以上的，得1
分；50批次（含）以上不足100批次的，得0.5分；50批次（不含）
以下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由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委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
公章。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0.0

6.3 商务

供应商自2021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服务工作。承
担地市级以上创建国家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1分，承担创
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0.5分。仅计取一次最高得分
项，不累计得分。（需提供相应级别创建服务合同扫描件加盖公
章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。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6.4 商务

投标供应商自有的承担本项目食品检验的独立固定实验室（获得CMA
资质认证）。根据实验室离项目采购单位的距离远近打分，距离
≤50公里，得6分，50＜距离≤200公里的，得2-4分；200＜距离
≤400公里的，得1-2分，>400公里不得分。
注：①路程以手机百度地图驾车导航路线距离为准，提供电子地图
截图及路线距离显示，未按要求提供的本项不得分。②提供实验室
资质证书，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0-6 6.0 1.5 6.0 1.6 1.4 1.4

6.5 商务

投标供应商 2021年1月以来参与国内国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能
力验证情况获得满意结果次数：每次0.5分，共2分。
注：提供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
单位公章。

0-2 2.0 2.0 1.5 2.0 2.0 2.0

6.6 商务

投标供应商 2021年1月以来获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抽样检
验相关技能比赛（比武）团体奖项前三名（或前三等）得2分，本项
最高得2分。
注：提供政府部门颁奖证书或文件等证明材料的扫描件并加盖公
章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6.7 商务

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智慧检验体系建设
的通知》实施数字化改造，供应商取得B级实验室证明的得3分；取
得C级实验室证明的得2分；未建成数字化实验室的不得分，本项最
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省局抽检秘书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
件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）

0-3 2.0 3.0 2.0 3.0 3.0 3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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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 商务

供应商入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质检机构工作质量分类监管工作考
核结果情况，被评为I类检验机构得3分，II类检验机构得2分，其他
不得分。（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
得分。）

0-3 0.0 0.0 3.0 0.0 0.0 3.0

6.9 商务

投标供应商具有食品特殊检验项目（包括：猪源性、牛源性、羊源
性、狐狸源性、罂粟碱、吗啡、可待因、那可丁、蒂巴因、异丙喘
宁、萘夫西林、塑化剂、乌洛托品、丙烯酰胺、曲酸、L-羟脯氨
酸、安眠酮、左旋咪唑、叶绿素铜钠、藏花素、藏花酸、空肠弯曲
菌、乙烯雌酚、西地那非、苄青霉素、异丙喘宁、氨苯砜、马成分
分析、碱性橙22、福莫特罗、鱼藤酮、花生（花生源性）成分、大
豆（大豆源性）成分、芦丁、滑石粉、二硝托胺、吸光度、三甲
胺、甜菊糖苷、地克珠利、氮氨菲啶、硫粘菌素/粘菌素、氯羟吡
啶、萘夫西林）资质，满分4分，每缺一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；
（需提供资质附表位置核查，如发现与事实不符的，计0分）

0-4 0.4 4.0 0.8 3.8 3.8 4.0

6.10 商务

供应商在国内建有多个通过CMA的检测实验室（实验室须为同一个法
人代表），以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行政区域为单位每拥有1个通过
CMA的检测实验室的得2分，满分4分（须提供每个食品检测实验室的
CMA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的不得分）

0-4 2.0 4.0 2.0 2.0 2.0 2.0

6.11 商务

投标人有独立的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，面积≥4000平方米得1分；面
积4000平方米以下且≥3000平方米得0.5分，小于3000平方米不得
分。（须在响应文件中附产权证书或租赁合同原件的扫描件，否则
不得分）

0-1 1.0 0.5 0.0 1.0 1.0 1.0

6.12 商务

根据进入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农业农村部共同公布的
食品复检机构名录，及开展复检工作情况：
30份≤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＜50份，得0.5分；50份≤2021年以来复
检报告＜70份，得1.5分；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≥70份，得2分；最
高得2分；
未列入复检名录的或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＜30份的不得分。
注：须同时提供列入复检名录证明文件、复检委托书、复检报告，
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。

0-2 0.0 0.0 0.0 0.0 2.0 2.0

合计 0-90 67.8 66.4 69.2 68.9 70.7 71.9

专家（签名）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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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 评分明细 （专家5）（专家5）  

项目名称:  2024年度温州市瓯海区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服务（HQZB-OHQ-2024020501）-标项4

序号
评分类

型
评分项目内容

分值范
围

温州
海关
综合
技术
服务
中心

中谱安
信（杭
州）检
测科技
有限公

司

温州市质量
技术检测科
学研究院

浙江华才检
测技术有限

公司

浙江公正检
验中心有限

公司

浙江方圆检
测集团股份
有限公司

1 商务

供应商2023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县（区）级以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
部门委托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、风险监测的项目业绩单个合同检测
批次≥500批次，提供1个合同得0.2分，本项最高1分。（业绩以合
同文件为准，须提供合同文件扫描件；如合同文件中未明确业绩特
征的，须另提供业主方相关证明。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
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1.1 商务
①工作机制、工作计划（抽检计划安排、时间安排、抽检人员及设
备安排、年度总体工作进度安排等）：0-2分；

0-2 1.8 2.0 2.0 2.0 2.0 2.0

2.1.2 商务 ②具体流程、各工作环节重点：0-2分； 0-2 1.5 2.0 2.0 2.0 2.0 2.0

2.1.3 商务 ③抽检分离（配合辅助执法人员抽样）方案：0-2分； 0-2 1.8 2.0 2.0 2.0 2.0 2.0

2.1.4 商务 ④数据信息报送、技术支撑响应等：0-2分； 0-2 1.8 2.0 2.0 2.0 2.0 2.0

2.2.1 商务

1）应急响应时间：对中心城区突发事件、快检不合格转定量等应急
抽检的应急响应时间≤60分钟的，得2分；60分钟＜应急响应时间
≤180分钟的，得1分；其他不得分。（应急响应时间为自接到应急
通知开始计算至样品送达实验室时间）

0-2 2.0 0.0 2.0 1.0 1.0 0.0

2.2.2 商务
2）应急处理能力（如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；国抽系统瘫痪；运输车
辆遭遇堵车或车祸等各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）：0-2分。

0-2 1.8 1.0 2.0 2.0 2.0 2.0

2.2.3 商务

3）针对应急、招标人要求加急等任务，供应商承诺涉及微生物项目
检测的10个工作日内、涉及理化项目检测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
的，得1分。（自收到样品之日起至报告出具时间）（需提供承诺书
格式自拟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2.3.1 商务
①实验室采取适当的质量控制方式对本标项任务的实验室内部检测
全过程进行控制，控制措施的科学合理性：0-2分；

0-2 1.8 2.0 2.0 2.0 2.0 2.0

2.3.2 商务
②具备LIMS 信息化系统，内部落实食品抽检工作“抽、制、检、
审、批”五分离，具体实施措施合理性、可行性：0-2分；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2.3.3 商务 ③不合格样品检测过程质控措施不少于2种，得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2.3.4 商务
④实施抽检分离后，样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手段科学合理性：
0-2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3.1 商务

投标供应商进行食品安全检验的仪器设备，是否具有满足检验需求
的气质、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、气相色谱仪、原子荧光形态分析
仪、高效液相色谱仪、原子吸收、原子荧光、柱后衍生装置、紫外-
可见分光光度计等仪器，是否满足大批量样品的检验周期需要等进
行打分（0-4分）。（提供仪器设备的清单、图片、参数，购置合同
或购置发票扫描件加盖公章）

0-4 3.0 3.0 4.0 4.0 4.0 4.0

3.2.1 商务 ①设备原值≥100万元的每台得1分，本项最高得2分； 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3.2.2 商务
②设备原值在50万（含）～100万元的每台得0.5分，本项最高得2
分。

0-2 1.5 2.0 2.0 2.0 2.0 2.0

3.3.1 商务

1、配备与抽检任务相适应的采样车辆、抽样现场执法仪、蓝牙温度
记录仪、车载冰箱（或其他冷藏冷冻手段）等设（装）备，以何种
方式投入和使用，以及实际可操作性、时效性、合理性进行酌情打
分：0-2分。

0-2 2.0 1.5 2.0 2.0 2.0 2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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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2 商务 2、有食品保存专用冷库的，得1分。 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3.4 商务
同时具备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、国抽APP抽样和出具
电子认证报告的能力的，得2分；少任意一项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1 商务
项目负责人：具有正高级职称得2分，副高级职称得1分，其他情况
不得分。

0-2 2.0 1.0 1.0 2.0 2.0 2.0

4.2 商务
项目投入人员具有省级卫健委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
成员的，得2分。

0-2 0.0 2.0 0.0 2.0 2.0 2.0

4.3.1 商务

①检测人员数量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（如质量检测专业、
食品检测专业、理化分析专业、质量专业等，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
现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）40人及以上的，得2分；20（含）人-
39（含）人的，得1分。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3.2 商务

②检测人员中具有与食品质量检测相关专业（如质量检测专业、食
品检测专业、理化分析专业、质量专业等，非相关专业或未能体现
相关专业的人员不计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，数量
10人及以上的得2分；5（含）-9（含）人的得1分，其他情况不得
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4 商务
抽样人员：根据抽样人员数量，10（含）人以上的，得2分；
6（含）-9（含）人得1分。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4.5 商务

依据服务的便利性、高效性原则，根据供应商服务机构设置及抽样
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打分：0-3分。
注：提供服务机构登记设立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。并
后附抽样服务人员常驻服务地址须。

0-3 3.0 1.5 3.0 1.5 3.0 2.0

4.6 商务
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：具有县级及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（政府食品安全部门）聘任的食品安全类专家顾问的得2分，没有不
得分。

0-2 2.0 0.0 2.0 2.0 2.0 2.0

5 商务

派遣专职人员：投标供应商派遣专职人员为本项目提供抽样安排、
报告送达、日常联系等服务情况。供应商承诺派遣人员至常驻招标
人单位的，得6分；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注：需提供承诺书

0-6 6.0 6.0 6.0 6.0 6.0 6.0

6.1 商务

根据投标供应商CMA附表中的项目与《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
则》（2023版）中所投标项覆盖的食品类别、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
验项目的项目覆盖率情况：
96%≤覆盖率≤100%，得4-5分；
93%≤覆盖率＜96%，得2-4分；
90%≤覆盖率＜93%，得1-2分；
覆盖率＜90%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CMA附表扫描件，并标注页码；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九的要
求，编制CMA覆盖率统计表，每个单项需指明，在CMA附表扫描件中
的页码，便于查证

0-5 4.9 4.9 4.9 5.0 5.0 5.0

6.2 商务

投标供应商2021年1月1日以来，供应商配合公安机关侦查的食品案
件提供检验服务和技术支持的，达到100批次（含）以上的，得1
分；50批次（含）以上不足100批次的，得0.5分；50批次（不含）
以下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提供由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委托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
公章。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0.0

6.3 商务

供应商自2021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服务工作。承
担地市级以上创建国家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1分，承担创
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指导服务工作得0.5分。仅计取一次最高得分
项，不累计得分。（需提供相应级别创建服务合同扫描件加盖公
章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。）

0-1 1.0 1.0 1.0 1.0 1.0 1.0

6.4 商务

投标供应商自有的承担本项目食品检验的独立固定实验室（获得CMA
资质认证）。根据实验室离项目采购单位的距离远近打分，距离
≤50公里，得6分，50＜距离≤200公里的，得2-4分；200＜距离
≤400公里的，得1-2分，>400公里不得分。
注：①路程以手机百度地图驾车导航路线距离为准，提供电子地图
截图及路线距离显示，未按要求提供的本项不得分。②提供实验室
资质证书，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0-6 6.0 1.5 6.0 1.6 1.4 1.4

6.5 商务

投标供应商 2021年1月以来参与国内国际相关机构组织的实验室能
力验证情况获得满意结果次数：每次0.5分，共2分。
注：提供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
单位公章。

0-2 2.0 2.0 1.5 2.0 2.0 2.0

6.6 商务

投标供应商 2021年1月以来获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抽样检
验相关技能比赛（比武）团体奖项前三名（或前三等）得2分，本项
最高得2分。
注：提供政府部门颁奖证书或文件等证明材料的扫描件并加盖公
章。

0-2 2.0 2.0 2.0 2.0 2.0 2.0

6.7 商务

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智慧检验体系建设
的通知》实施数字化改造，供应商取得B级实验室证明的得3分；取
得C级实验室证明的得2分；未建成数字化实验室的不得分，本项最
高得3分。（须提供省局抽检秘书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
件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）

0-3 2.0 3.0 2.0 3.0 3.0 3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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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 商务

供应商入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质检机构工作质量分类监管工作考
核结果情况，被评为I类检验机构得3分，II类检验机构得2分，其他
不得分。（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，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
得分。）

0-3 0.0 0.0 3.0 0.0 0.0 3.0

6.9 商务

投标供应商具有食品特殊检验项目（包括：猪源性、牛源性、羊源
性、狐狸源性、罂粟碱、吗啡、可待因、那可丁、蒂巴因、异丙喘
宁、萘夫西林、塑化剂、乌洛托品、丙烯酰胺、曲酸、L-羟脯氨
酸、安眠酮、左旋咪唑、叶绿素铜钠、藏花素、藏花酸、空肠弯曲
菌、乙烯雌酚、西地那非、苄青霉素、异丙喘宁、氨苯砜、马成分
分析、碱性橙22、福莫特罗、鱼藤酮、花生（花生源性）成分、大
豆（大豆源性）成分、芦丁、滑石粉、二硝托胺、吸光度、三甲
胺、甜菊糖苷、地克珠利、氮氨菲啶、硫粘菌素/粘菌素、氯羟吡
啶、萘夫西林）资质，满分4分，每缺一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；
（需提供资质附表位置核查，如发现与事实不符的，计0分）

0-4 0.4 4.0 0.8 3.8 3.8 4.0

6.10 商务

供应商在国内建有多个通过CMA的检测实验室（实验室须为同一个法
人代表），以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行政区域为单位每拥有1个通过
CMA的检测实验室的得2分，满分4分（须提供每个食品检测实验室的
CMA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的不得分）

0-4 2.0 4.0 2.0 2.0 2.0 2.0

6.11 商务

投标人有独立的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，面积≥4000平方米得1分；面
积4000平方米以下且≥3000平方米得0.5分，小于3000平方米不得
分。（须在响应文件中附产权证书或租赁合同原件的扫描件，否则
不得分）

0-1 1.0 0.5 0.0 1.0 1.0 1.0

6.12 商务

根据进入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农业农村部共同公布的
食品复检机构名录，及开展复检工作情况：
30份≤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＜50份，得0.5分；50份≤2021年以来复
检报告＜70份，得1.5分；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≥70份，得2分；最
高得2分；
未列入复检名录的或2021年以来复检报告＜30份的不得分。
注：须同时提供列入复检名录证明文件、复检委托书、复检报告，
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或材料不能辨识的不得分。

0-2 0.0 0.0 0.0 0.0 2.0 2.0

合计 0-90 73.3 70.9 77.2 75.9 79.2 79.4

专家（签名）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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